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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936][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投标邀请
受常熟市农业农村局的委托，苏州信达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就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JSZC-320581-SZDS-G2026-0002)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投标。
项目概况
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苏采云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中参与项目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04月29日13点00分（北京时间）前按规定提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Toc38985263][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Hlk24379207]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JSZC-320581-SZDS-G2026-0002
项目名称：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人民币2350000.00元
[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28359003][bookmark: _Toc35393791][bookmark: _Toc38985264]采购需求概况：常熟市农业农村局所需的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并接到通知进场后90天内完成交货、安装并调试完毕。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35393623][bookmark: _Toc28359004][bookmark: _Toc38985265][bookmark: _Toc28359081][bookmark: _Toc35393792]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所属行业为工业，投标时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注：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但须按要求提供有关声明函或证明文件。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bookmark: _Toc35393624][bookmark: _Toc35393793][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38985266][bookmark: _Toc28359005]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自招标文件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地点：苏采云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
方式：在“苏采云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自行免费下载招标文件
售价：0.00元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35393794][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38985267]时间：2026年04月29日13:00（北京时间）
地点：苏采云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开标大厅
五、公告期限
[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35393626][bookmark: _Toc38985268]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Toc35393796][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28359008][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38985269]1、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更换全省政府采购交易系统C A数字证书和电子签章的通知》（苏财购〔2023〕101号），“苏采云”系统目前支持的CA数字证书、电子签章为江苏省电子政务证书认证中心CA和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电子签章。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需办理、使用上述CA证书和电子签章，具体办理方法请访问“苏采云”系统登录页面（http://jszfcg.jscz.gov.cn/jszc/login）点击“新CA办理指南”进行查阅，江苏省内各地区办理的“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证书全省通用。
2、供应商在“苏采云”系统操作过程中如有疑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CA技术咨询电话：400-608-6099；电子签章技术咨询电话：15380932027、15371015030、13675197356、13675197221；系统使用指导与咨询电话：13914088964、18261002950，0512-69820854、0519-86722802。
[bookmark: _Hlk87882297]3、有关本次采购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注“苏州市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更正公告，并按规定获取相关信息内容。
4、本次采购项目有关时间要求均以北京时间为标准，使用24小时制。
5、公告媒体：苏州市政府采购网、江苏政府采购网。
6、其他要求：
（1）根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规，将对投标人进行信用查询。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及存在其他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不良信用记录，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七、本次招标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单位名称：常熟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地址：常熟市珠江路172号
联系人：邹敏
[bookmark: _Toc28359086][bookmark: _Toc28359009]联系方式：0512-52883914
[bookmark: _Toc28359010][bookmark: _Toc28359087]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单位名称：苏州信达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常熟市海虞镇河滨路100-5号
联系人：王丹婷、王琳钰
联系方式：0512-5215627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丹婷、王琳钰
电话：0512-52156272



[bookmark: _Toc120614211][bookmark: _Toc19364][bookmark: _Toc16938518][bookmark: _Toc120614213][bookmark: _Toc513029202][bookmark: _Toc20823274]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bookmark: _Toc513029203][bookmark: _Toc120614214][bookmark: _Toc20823275][bookmark: _Toc16938519]一、总则
[bookmark: _Hlt16619475][bookmark: _Toc458694821][bookmark: _Toc16938520][bookmark: _Toc20823276][bookmark: _Toc513029204]1、采购人式及适用法律
1.1 本次招标采取公开招标方式，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招标公告中所述项目。
1.2 本次招标及由此产生的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制约和保护。
2、定义
2.1 “采购人”系指购买本项目货物并接受相关服务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2 “采购代理机构”系指依法接受采购人委托，从事货物和服务等政府采购业务的采购代理机构（以下简称“代理机构”）。本项目采购代理机构为苏州信达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2.3 “投标人”系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供应商。
[bookmark: _Toc20823277][bookmark: _Toc16938521][bookmark: _Toc513029205]3、合格的投标人
3.1 满足招标公告中供应商的资格要求的规定，详见《第一章 投标邀请》中投标人资格要求。
3.2 满足本文件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规定。
[bookmark: _Toc462564067][bookmark: _Toc513029207][bookmark: _Toc16938523][bookmark: _Toc20823279]4、投标费用
4.1 无论投标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投标人应自行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全部费用。
4.2 本次招标不收取采购文件工本费
4.3 采购代理服务费用：
本项目中标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在采购代理机构发中标通知书时由中标人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中标服务费¥20895.00元（人民币贰万零捌佰玖拾伍元整），一次性付清。
5、招标文件的约束力
5.1 投标人一旦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即被认为接受了本招标文件的规定和约束。
[bookmark: _Toc20823281][bookmark: _Toc16938525][bookmark: _Toc513029209][bookmark: _Toc120614215]二、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16938526][bookmark: _Toc513029210][bookmark: _Toc20823282]1、招标文件构成
1.1 招标文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1）投标邀请
（2）投标人须知
（3）合同文本
（4）采购需求
（5）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
（6）投标文件格式
请仔细检查招标文件是否齐全，如有缺漏请立即与代理机构联系解决。
1.2 投标人应认真阅读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等要求。按招标文件要求和规定编制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3 招标文件及其更正事项如不是直接从指定媒体地址下载获得的，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对招标文件及其补遗的真实性、完整性不承担任何责任。
[bookmark: _Toc513029211][bookmark: _Toc20823283][bookmark: _Toc16938527][bookmark: _Toc462564070]2、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
2.1 出于实际需要或澄清投标人问题的情况下，代理机构可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并将在指定媒体上发布。各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关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补充通知”栏，按规定获取相关信息内容，否则其投标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2.2 代理机构有权按照法定的要求顺延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
2.3 有关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将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具有约束力。
[bookmark: _Toc20823285][bookmark: _Toc120614216][bookmark: _Toc462564072][bookmark: _Toc513029213][bookmark: _Toc16938529]三、投标文件的编制
[bookmark: _Toc16938530][bookmark: _Toc462564073][bookmark: _Toc513029214][bookmark: _Toc20823286]1、投标文件的语言及度量衡单位
1.1 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以及投标人与代理机构就有关投标的所有来往通知、函件和文件均应使用简体中文。
1.2 除技术性能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须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513029215][bookmark: _Toc16938531][bookmark: _Toc20823287][bookmark: _Toc462564074]2、投标文件构成
2.1 投标人编写的投标文件应包括资格证明文件、开标一览表、报价明细表、投标函、服务（或商务）要求响应及偏离表、项目实施方案、其他证明文件等部分。
2.2 如标书制作工具中格式和内容与指定媒体发布的招标文件不一致，请以指定媒体发布的招标文件为准。
[bookmark: _Hlt26668975][bookmark: _Hlt26954838][bookmark: _Hlt26670360][bookmark: _Toc513029219][bookmark: _Toc14577357][bookmark: _Toc49090509][bookmark: _Toc14577354][bookmark: _Toc513029216][bookmark: _Toc49090507][bookmark: _Toc14577355][bookmark: _Toc49090508]3、证明投标人及投标标的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文件
3.1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证明文件，证明其及投标标的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2招标文件对证明文件无明确形式要求的，证明文件可以以文字资料、图纸和数据等形式提交。
4、投标函和开标一览表
4.1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中提供的格式完整、正确填写投标函、开标一览表。
4.2 对于采用货币报价的项目，开标一览表中的投标总报价应与报价明细表中的投标总报价一致，如不一致不作为无效投标处理，但评标时按开标一览表中价格为准。
5、报价明细表
5.1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格式填报报价明细表。
5.2 投标货币。投标文件中的单价和总价无特殊规定的采用人民币报价，以元为单位标注。招标文件中另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bookmark: _Hlt26954731][bookmark: _Hlt26670482][bookmark: _Hlt26954846][bookmark: _Hlt26954848][bookmark: _Hlt26670486][bookmark: _Hlk155763835]6、技术参数、商务要求响应及偏离表
6.1 投标人需对招标文件中的技术参数与商务要求逐项作出响应或偏离，并说明原因。
6.2 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与服务要求和商务要求相关的证明材料。（如有）
7、项目实施方案、项目组人员一览表、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业绩情况
7.1 投标人需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有关投标货物项目实施方案、项目组人员一览表、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等。
[bookmark: _Toc49090510][bookmark: _Toc14577359]7.2 投标人需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实施的类似项目业绩情况。
[bookmark: _Toc14577360][bookmark: _Toc49090511]8、投标有效期
8.1投标有效期为代理机构规定的开标之日后六十（60）天。投标有效期比规定短的将被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而予以拒绝。
9、投标有效期的延长
9.1在特殊情况下，代理机构于原投标有效期满之前，可向投标人提出延长投标有效期的要求。这种要求与答复均应采用书面形式。投标人可以拒绝代理机构的这一要求而放弃投标，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既不能要求也不允许修改其投标文件。受投标有效期约束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均延长至新的有效期。
[bookmark: _Hlt26954739][bookmark: _Hlt26954852][bookmark: _Toc16938540][bookmark: _Toc20823296][bookmark: _Toc120614217][bookmark: _Toc513029224]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462564084][bookmark: _Toc20823297][bookmark: _Toc16938541][bookmark: _Toc513029225]1、电子投标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20823298][bookmark: _Toc16938542][bookmark: _Toc513029226]1.1投标人应当按照《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规定，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制作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2、投标截止日期
2.1 投标人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时间不得迟于招标公告中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到网络环境、网络带宽等风险因素，如因投标人自身原因造成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不成功的按照本招标文件第二章第27.1.2条规定做无效投标处理。
2.2 代理机构可以按照规定，通过修改招标文件酌情延长投标截止日期，在此情况下，投标人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以及投标人受制的截止日期均应以延长后新的截止日期为准。
[bookmark: _Toc16938543][bookmark: _Toc513029227][bookmark: _Toc20823299]3、投标文件的拒收
3.1 代理机构拒绝接收在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后上传的任何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513029228][bookmark: _Toc20823300][bookmark: _Toc16938544]4、投标文件的撤回和修改
4.1 投标文件的撤回
4.1.1 电子投标文件的撤回
投标人可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撤回其电子投标文件，具体操作方法见《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
4.1.2 投标人撤回电子投标文件，则认为其不再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
4.2 投标文件的修改
4.2.1投标人可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对其电子投标文件进行修改，具体操作方法见《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
4.2.2 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后，投标人不得对其电子投标文件作任何修改。
4.3 在投标截止时间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投标有效期满之间的这段时间内，投标人不得撤回其投标。
[bookmark: _Toc16938545][bookmark: _Toc20823301][bookmark: _Toc120614218][bookmark: _Toc513029229]五、开标与评标
[bookmark: _Toc16938546][bookmark: _Toc20823302][bookmark: _Toc513029230]1、开标
1.1 代理机构将在招标公告中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公开开标。投标人应当按照《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规定，参加开标活动和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
1.2开标仪式由代理机构组织。苏采云系统将自动对项目进行开标，并宣布各投标人名称和投标价格。
1.3投标人在开标过程中涉及到的投标文件解密、开标结果确认等工作，应按照《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规定执行。
1.4投标人如果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应当根据《操作手册》规定提出，如苏采云系统中《开标记录表》宣布后5分钟内未提出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bookmark: _Toc20823303][bookmark: _Toc513029231][bookmark: _Toc16938547]2、评标委员会
2.1 开标后，代理机构将立即组织评标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进行评标。
2.2 评委会由采购人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且人员构成符合政府采购有关规定。
2.3评委会独立工作，负责评审所有投标文件并确定中标侯选人。
3．评标过程的保密与公正
3.1凡是与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投标的有关资料以及授标建议等，采购人、评委、代理机构均不得向投标人或与评标无关的其他人员透露。
3.2在评标过程中，投标人不得以任何行为影响评标过程，否则其投标文件将被作为无效投标文件。
3.3 代理机构和评委会不向未中标的投标人解释未中标原因，也不公布评标过程中的相关细节。
3.4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项目，未中标的投标人可于中标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通过苏采云系统查看自己的评审得分及排序情况。
[bookmark: _Toc20823304][bookmark: _Toc513029232][bookmark: _Toc16938548]4. 投标文件的澄清
[bookmark: _Toc513029233][bookmark: _Toc20823305][bookmark: _Toc16938549]4.1评标期间，评委会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 ，有权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评标委员会并非对每个投标人都做澄清要求。
4.2需要供应商进行澄清、说明和补正的，评委会将通过苏采云系统向供应商发出“澄清要求函”，接到“澄清要求函”的投标人应当按照要求在苏采云系统中提交“澄清响应函”并加盖CA电子公章。澄清、说明和补正的内容作为投标文件的补充部分，具体操作方式见《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
4.3 接到评委会澄清、说明和补正要求的投标人如未按规定做出澄清、说明和补正，其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 对投标文件的初审
5.1投标文件初审分为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
5.1.1 资格审查：依据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由采购人对投标文件中的资格证明文件进行审查。资格审查的结论，采购人以书面形式向评委会进行反馈。
采购人在进行资格性审查的同时，将在信用中国 （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投标人的信用记录，以确定投标人是否具备投标资格,查询结果留存并归档。
接受联合体的项目，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成员中任何一方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应用记录。
5.1.2 符合性审查：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由评委会从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
5.1.3 未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代理机构将在苏采云系统中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原因，评审结束后，代理机构将不再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原因。
5.2在详细评标之前，评委会将首先审查每份投标文件是否实质性响应了招标文件的要求。实质性响应的投标应该是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全部条款、条件和规格相符，没有重大偏离或保留的投标。
所谓重大偏离或保留是指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存在负偏离，或者在实质上与招标文件不一致，而且限制了合同中买方和代理机构的权利或投标人的义务，纠正这些偏离或保留将会对其他实质性响应要求的投标人的竞争地位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重大偏离的认定需经过评委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评委决定投标文件的响应性只根据投标文件本身的内容，而不寻求外部的证据。
5.3如果投标文件实质上没有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评委会将予以拒绝，投标人不得通过修改或撤销不合要求的偏离或保留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
5.4评委会将对确定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进行进一步审核，看其是否有计算上或累加上的算术错误，修正错误的原则如下：
（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错误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
5.5评委会将按上述修正错误的方法调整投标文件中的投标报价，并通过苏采云系统告知投标人，调整后的价格应对投标人具有约束力。如果投标人不接受修正后的价格，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bookmark: _Toc513029234][bookmark: _Toc20823306][bookmark: _Toc16938550]5.6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一个中标候选人，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招标文件中将载明其中的核心产品。多家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前两款规定处理。
5.7投标人在开、评标全过程中应保持通讯畅通，及时登录苏采云系统查阅、答复相关信息，并安排专人与代理机构及评委会联系。
6.无效投标条款和废标条款
[bookmark: _Toc513029235][bookmark: _Toc16938551][bookmark: _Toc20823307]6.1无效投标条款
6.1.1 投标人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未成功解密电子投标文件的。
6.1.2 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
6.1.3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含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报价的。
6.1.4投标人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资格要求的。
6.1.5投标人的报价超过了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的。
6.1.6未通过符合性审查的。
6.1.7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
6.1.8 投标人在信用中国 （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等网站存在下列依法拒绝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的失信信息的。
（1）政府采购严重违法记录，即投标人被全国各级财政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在处罚有效期内的。
（2）财政部门与法院、工商、税务等部门联合惩戒的失信信息，包括：1）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3）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中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或者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较大数额罚款（较大数额罚款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的信用记录。处罚生效日至提交投标文件日未满三年的。
6.1.9  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6.1.10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将通过苏采云系统要求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6.1.11 本项目采购产品被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列入“节能产品品目清单”、“环境标志产品品目清单”强制采购范围，而投标人所投标产品不在强制采购范围内的。（投标产品如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品目清单范围内，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该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图片）
6.1.12 投标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加盖CA电子公章的。
6.1.13其他法律、法规及本招标文件规定的属无效投标的情形。
6.2废标条款
6.2.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6.2.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6.2.3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6.2.4评标委员会认定招标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
6.2.5 因苏采云系统系统故障原因造成开标不成功的。
6.3 投标截止时间结束后参加投标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处理：
6.3.1如出现投标截止时间结束后参加投标的供应商或者在评标期间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情况，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20614219]六、定标
[bookmark: _Toc513029238][bookmark: _Toc16938554][bookmark: _Toc20823310]1、确定中标单位
1.1中标候选人的选取原则和数量见招标文件第五章规定。 
1.2 采购人应根据评委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
1.3 代理机构将在指定媒体上发布中标公告，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1.4  若有充分证据证明，中标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一经查实，将被取消中标资格：
1.4.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
1.4.2向采购人、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1.4.3属于本文件规定的无效条件，但在评标过程中又未被评委会发现的。
1.4.4与采购人或者其他供应商恶意串通的。
1.4.5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bookmark: _Toc200451960]1.5.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投标无效：
1.5.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1.5.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1.5.3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1.5.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2、质疑处理
[bookmark: _Hlk98510751]2.1 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应当是参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潜在供应商依法获取其可质疑的采购文件的，可以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请将获取采购文件后打印留存的《投标供应商确认函》等必要的证明材料与质疑函一起递交，否则不予受理。
2.2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采购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上述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2.2.1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为收到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2.2.2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
2.2.3对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为中标或者成交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供应商应当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供应商如在法定期限内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提出多次质疑的，代理机构、采购人将只对供应商第一次质疑作出答复。
2.3质疑函必须按照本招标文件中《质疑函范本》要求的格式和内容进行填写。供应商如组成联合体参加投标，则《质疑函范本》中要求签字、盖章、加盖公章之处，联合体各方均须按要求签字、盖章、加盖公章。
2.4代理机构只接收以纸质原件形式送达的质疑（采购人和代理机构不接受未填写快递运单的快件），质疑接收单位为苏州信达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联系地址、质疑接收人及联系方式见招标文件“第一章 投标邀请”。潜在投标人提出书面质疑必须有理、有据，不得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进行恶意质疑。否则，一经查实，将报请监管部门对该供应商进行相应的处罚。
2.5 以下情形的质疑不予受理
2.5.1 内容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质疑。
2.5.2 超出政府采购法定期限的质疑。
2.5.3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递交的非原件形式的质疑。
2.5.4 未参加投标活动的供应商或在投标活动中自身权益未受到损害的供应商所提出的质疑。
2.5.5供应商组成联合体参加投标，联合体中任何一方或多方未按要求签字、盖章、加盖公章的质疑。
2.6  供应商提出书面质疑必须有理、有据，不得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进行恶意质疑。否则一经查实，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有权依据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报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该供应商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和记录该供应商的失信信息。
3、中标通知书
3.l 中标结果确定后，代理机构将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请中标人在中标结果公告届满之日起30日内,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苏采云系统及时下载中标通知书。因系统存储空间有限，自中标结果公告届满之日起30日后，苏采云系统不再保证提供下载中标通知书服务,因未及时下载而造成的不利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3.2中标通知书将是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供应商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20614220][bookmark: _Toc513029236][bookmark: _Toc16938552][bookmark: _Toc20823308]七、授予合同
[bookmark: _Toc16938553][bookmark: _Toc513029237][bookmark: _Toc20823309]1、签订合同
1.l中标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1.2 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招标过程中有关澄清、承诺文件均应作为合同附件。
1.3 签订合同后，中标人不得将合同标的进行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也不得采用分包的形式履行合同，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转包或分包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服务（包含与项目有关的服务）的追加
2.1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服务（包含与项目有关的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标人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超过原合同金额10%。
[bookmark: _Toc20823314][bookmark: _Toc16938558][bookmark: _Toc513029242][bookmark: _Toc479757207][bookmark: _Toc120614221]3、政府采购信用融资政策
3.1 中标供应商可凭政府采购合同办理融资贷款，详情请见苏州市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专栏。
4、合同公示
4.1采购合同将在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体公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


[bookmark: _Toc15585]第三章  合同文本
[bookmark: _Hlt16619369][bookmark: _Hlt16619350][bookmark: _Toc120614244][bookmark: _Toc20823346][bookmark: _Toc16938590][bookmark: _Toc479757211][bookmark: _Toc462564139]合同编号：

政府采购合同


第一部分 合同书

项目名称：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JSZC-320581-SZDS-G2026-0002




甲方（采  购  人）：                                   
乙方（中  标  人）：                                   
信用融资回款账户：                                   
开户银行：                                   
签 订 地：            常熟市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采购人名称）   以 公开招标 对   （同前页项目名称）   项目进行了采购。经评标委员会评定，   （中标人名称） 为该项目中标人。现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本合同。
[bookmark: _Hlk63008672][bookmark: _Hlk6300869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常熟市农业农村局  （以下简称：甲方）和 （中标人名称） （以下简称：乙方）协商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bookmark: _Toc19273][bookmark: _Toc15367][bookmark: _Toc28855][bookmark: _Toc22967][bookmark: _Toc20421]1.1 合同组成部分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整体，需综合解释、相互补充。如果下列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那么在保证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的前提下，组成本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1.1 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变更协议。
1.1.2 中标通知书。
1.1.3 投标文件（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1.1.4 招标文件（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1.1.5 其他相关采购文件。
[bookmark: _Toc22185][bookmark: _Toc6311][bookmark: _Toc6773][bookmark: _Toc2918][bookmark: _Toc18585][bookmark: _Toc26916][bookmark: _Toc14993][bookmark: _Toc3654][bookmark: _Toc30158][bookmark: _Toc30506]1.2 货物数量及价款
	货物名称
	商标品牌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元）
	分类总价（元）

	
	
	
	
	
	

	
	
	
	
	
	

	
	
	
	
	
	

	合同总价：


本合同总价为：￥           元（大写：人民币                 元）。本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
1.3 付款方式和发票开具方式
1.3.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1.3.2付款方式：
①合同签订后两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作为预付款； 
②通过采购人验收合格且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的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总价的90%。
③通过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周年后，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总价的100%。
[bookmark: _Toc19304][bookmark: _Toc2846][bookmark: _Toc32071]1.3.3 发票开具方式：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具体以甲方要求为准）   。
注：（1）在签订合同时，乙方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可不适用上述规定①, 但应当由乙方书面提出并作为采购档案保存。
（2） 以上每次付款前，乙方均应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同等金额的合法有效发票。否则，甲方有权顺延付款时间，且不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
（3） 本项目支付方式支持数字人民币方式。
1.4 交货时间和地点
1.4.1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并接到通知进场后90天内完成交货、安装并调试完毕。
1.4.2 交付地点：常熟市范围内。乙方负责办理货物的运输、装卸和保险，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1.5双方权利和义务
1.5.1甲方权利义务
（1）负责提供场地和有关设备的安装位置；
（2）提供符合安装施工调试要求的电源和水源等；
（3）配合乙方做好与安装调试有关的辅助性事务；
（4）对乙方的安装调试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5）配合乙方协调。
1.5.2乙方权利义务
[bookmark: _Toc27250][bookmark: _Toc21423][bookmark: _Toc19554]（1）负责货物运抵指定地点后的搬运及看护保管；
（2）在安装前负责派员前往现场进行勘测，确认现场条件，与甲方约定具体安装日期；
（3）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关安装规范和质量标准完成安装调试工作；
（4）遵守施工现场的有关规章制度，文明施工，接受甲方的监督管理。
（5）配合甲方工作，参加现场施工协调会议；
（6）负责现场施工人员的保险和一切安全责任；
（7）负责安装质量的自检验收，配合甲方完成验收工作及项目的移交；
（8）按照有关部门要求完成质量评定和安装施工记录；
（9）负责安装施工调试期间由于乙方过错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10）如涉及与其他单位共用堆放或安装场地的，乙方应与相关单位做好场地使用、安装中的配合、协调，分清各自使用及安装范围与责任，确保生产安全。 
（11）货物的现场安装、施工、调试和/或启动监督； 
（12）就货物的安装、调试、启动、运行及维护等对甲方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1.6 违约责任
1.6.1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交付货物，那么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交付货物一日的应交付而未交付货物价格的1%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10%；迟延交付货物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但违约金不足补偿甲方实际损失及/或损害的，乙方还应赔偿甲方的实 际损失及/或损害。若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能按照本合同约定交货逾期超过 10 日，将视为严重违约， 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本合同自甲方书面通知乙方之日起自动终止，同时乙方应 在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向甲方支付本合同货款总额的 30%，作为违约金。
1.6.2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那么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款的0.5%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5%；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乙方有权在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1.6.3 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或其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或者欺诈行为（即：以谎报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
1.6.4 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5 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且对方当事人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6 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方暂停采购活动的情形，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导致甲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情形，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bookmark: _Toc26807][bookmark: _Toc18683][bookmark: _Toc32454][bookmark: _Toc30329][bookmark: _Toc9497]1.7 合同争议的解决
[bookmark: _Toc16417][bookmark: _Toc12273][bookmark: _Toc26227][bookmark: _Toc15827][bookmark: _Toc23784]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可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选择下列第1.7.1种方式解决：
1.7.1向（项目所在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人民法院起诉。
1.8 合同生效
1.8.1合同应在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1.8.2本合同一式五份，以简体中文书写，甲方两份、乙方两份、苏州信达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一份。
1.8.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第二部分 合同一般条款
[bookmark: _Ref467379205][bookmark: _Toc259093669][bookmark: _Ref467379101][bookmark: _Ref467378499][bookmark: _Toc19614][bookmark: _Ref467379109][bookmark: _Ref467379094][bookmark: _Toc279701240][bookmark: _Ref467379225][bookmark: _Toc28763][bookmark: _Ref467379195][bookmark: _Ref467379214][bookmark: _Toc487900349][bookmark: _Ref467378404][bookmark: _Toc16917][bookmark: _Ref467378463]2.1 定义
本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应按以下内容进行解释：
2.1.1“合同”系指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签订的载明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协议，并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其他文件。
2.1.2“合同价”系指根据合同约定，中标供应商在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采购人应支付给中标供应商的价格。
2.1.3“货物”系指中标供应商根据合同约定应向采购人交付的一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机械、仪表、备件、计算机软件、产品等，并包括工具、手册等其他相关资料。
[bookmark: _Ref467378840]2.1.4“甲方”系指与中标供应商签署合同的采购人；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表其与乙方签订合同的，采购人的授权委托书作为合同附件。
[bookmark: _Ref467379400]2.1.5“乙方”系指根据合同约定交付货物的中标供应商。
[bookmark: _Ref467379436]2.1.6“现场”系指合同约定货物将要运至或者安装的地点。
[bookmark: _Toc279701241][bookmark: _Toc27635][bookmark: _Toc13336][bookmark: _Toc487900350][bookmark: _Toc32504][bookmark: _Toc259093670]2.2 技术规范
货物所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应与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技术规范附件（如果有的话）及其技术规范偏差表（如果被甲方接受的话）相一致；如果采购文件中没有技术规范的相应说明，那么应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和规范为准。
[bookmark: _Toc27853][bookmark: _Toc487900351][bookmark: _Toc259093671][bookmark: _Toc31634][bookmark: _Toc279701242][bookmark: _Toc9829]2.3 知识产权
2.3.1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任何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方面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那么乙方须与该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赔偿。
[bookmark: _Toc29149][bookmark: _Toc11932][bookmark: _Toc4194]2.4 包装和装运
2.4.1乙方交付的全部货物，均应采用本行业通用的方式进行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货物的包装方式，且该包装应符合国家有关包装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有必要，包装应适用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粗暴装卸，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现场。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锈蚀、损坏和损失等一切风险均由乙方承担。
2.4.2装运货物的要求和通知均应按照甲方的要求。
[bookmark: _Toc279701245][bookmark: _Toc487900354][bookmark: _Ref467378541][bookmark: _Ref467379536][bookmark: _Toc259093674][bookmark: _Ref467379542][bookmark: _Ref467379527][bookmark: _Ref467378591][bookmark: _Toc19074][bookmark: _Toc30272][bookmark: _Toc26182]2.5 履约检查和问题反馈
[bookmark: _Ref467379657][bookmark: _Toc186431854]2.5.1甲方有权在其认为必要时，对乙方是否能够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进行履约检查，以确保乙方所交付的货物能够依约满足甲方之项目需求，但不得因履约检查妨碍乙方的正常工作，乙方应予积极配合。
[bookmark: _Toc186431855]2.5.2 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将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乙方，双方当事人应以书面形式约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内容。
[bookmark: _Ref467379852][bookmark: _Toc259093677][bookmark: _Ref467379863][bookmark: _Toc279701248][bookmark: _Ref467379923][bookmark: _Toc487900358][bookmark: _Toc3225][bookmark: _Toc16110][bookmark: _Toc774]2.6 技术资料和保密义务
2.6.1 乙方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和项目需要，向甲方了解有关情况，调阅有关资料等，甲方应予积极配合。
2.6.2 乙方有义务妥善保管和保护由甲方提供的前款信息和资料等。
2.6.3 除非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当事人的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应保证不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披露有关合同的或者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当事人任何未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情报、技术资料、商业秘密和商业信息等，并采取一切合理和必要措施和方式防止任何第三方接触到对方当事人的上述保密信息和资料。
2.7 质量保证
2.7.1 乙方应建立和完善履行合同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并提供相关内部规章制度给甲方，以便甲方进行监督检查。
2.7.2 乙方应保证履行合同的人员数量和素质、软件和硬件设备的配置、场地、环境和设施等满足全面履行合同的要求，并应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
2.7.3其他各项服务承诺指标及所采取的措施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承诺。
2.7.4除合同特殊条款规定外，合同条款中标的物的质量保证期均自标的物通过最终验收之日起计算，且质量保证期不低于______年。
2.7.5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小时内维修完毕使货物恢复正常使用或根据甲方要求免费更换新货物。
报修电话：                传真号码：             联 系 人：                 
2.7.6免费保修期内，乙方免收甲方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费用、人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
2.7.7若在免费保修期内，乙方拒绝维修或迟延维修的，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维修，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
2.7.8免费保修期满后，若甲方要求乙方提供维修的，甲方承担维修所需更换零部件/配件费用，乙方同意按成本价收费。
[bookmark: _Toc17244][bookmark: _Toc7502]2.8 合同变更
2.8.1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合同的形式变更合同，但不得违背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且如果系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的，那么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价的10%。
2.8.2 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甲方有权变更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bookmark: _Toc22955][bookmark: _Toc10366][bookmark: _Toc15237]2.9 合同转让和分包
合同的权利义务依法不得转让，但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依法采取分包方式履行合同，即：依法可以将合同项下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且乙方应就分包项目向甲方负责，并与分包供应商就分包项目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bookmark: _Toc32494][bookmark: _Toc4720][bookmark: _Toc25571][bookmark: _Toc26633][bookmark: _Toc14371]2.10 不可抗力
2.10.1如果任何一方遭遇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致使合同履行受阻时，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不可抗力所影响的时间。
2.10.2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2.10.3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有变更必要的，双方当事人应在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变更合同。
[bookmark: _Toc689][bookmark: _Toc6969][bookmark: _Toc279701255][bookmark: _Toc30676][bookmark: _Toc487900365][bookmark: _Toc259093684]2.10.4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当事人，并在7个工作日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2.10.5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全部或部分义务，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 情况、原因及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等及时通知另一方。同时，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义务尽可能及时 采取适当或必要措施减少或消除不可抗力的影响，因未尽本义务而造成的相关损失由其承担。 
2.10.6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任何一方均不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合同义务而使另一方蒙 受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10.7 合同各方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确定是否终止本合同或是继续履行本 合同。
2.11 税费
与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8298][bookmark: _Toc279701258][bookmark: _Toc16959][bookmark: _Toc487900368][bookmark: _Toc7102][bookmark: _Toc259093687]2.12 乙方破产
如果乙方破产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时，甲方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且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和赔偿，但合同的终止不损害或不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的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bookmark: _Toc29333][bookmark: _Toc15387][bookmark: _Toc6134]2.13 合同中止、终止
2.13.1 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2.13.2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甲方有权中止或者终止、解除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bookmark: _Toc6596][bookmark: _Toc14563][bookmark: _Toc1125]2.14 检验和验收
[bookmark: _Toc259093690][bookmark: _Toc279701261][bookmark: _Toc487900371][bookmark: _Toc31892][bookmark: _Toc12666][bookmark: _Toc9808][bookmark: _Toc25198][bookmark: _Toc2308]2.14.1 交付前验收 货物交付前，乙方应对货物的质量、数量等方面进行详细、全面的检验，并向甲方出具证明货物符合 合同约定的文件；
 2.14.2 到货验收
 ①货物全部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后，甲乙双方应派员共同对货物当场开箱验收，如乙方不能按时到达现 场又无电函通知的，甲方有权开箱检验。货物交付时，乙方在甲乙双方约定时间内组织验收，并可依法邀 请相关方参加，验收应出具验收书。 
②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当完全符合本合同及招投标文件所规定的货物、数量和规格要求。乙方提供的货 物不符合合同及招投标文件规定及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并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③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机工具、质量合格 凭证、有效进口证明文件等交付给甲方；乙方不能完整交付上述规定的资料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 交货，乙方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④甲方有关货物质量、规格、性能、数量或重量的检验不应视为最终检验。 
2.14.3 最终验收
 ①货物安装调试结束并取得质量监督部门验收合格证后，乙方应先用书面、电传等方式通告甲方及时对项目进行最终验收，甲方有权依法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交付验收。即：按照合同约定的技 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的验收，验收合格的，由甲方签署 验收单并加盖单位公章。检验和验收标准、程序等具体内容以及前述验收书的效力由甲乙双方约定。
②设备验收包括：数量、外观、质量、性能、质保单、包装和乙方承诺及甲方要求的其它指标。
 ③如验收不合格或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现货物是不合格的，包括货物有明显的或潜在的缺陷、使用不符 合要求的材料、运行效果达不到要求等，甲方有权提出书面异议，甲方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后，乙方应在 甲方书面异议中限定的时间内根据甲方的要求进行调换或采取其他甲方同意的补救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拆卸/搬运/运输/保管费用及责任等均由乙方承担。
 ④验收标准应遵循国家相关标准、行业通行标准、厂方出厂标准、招标文件要求和乙方投标文件的承 诺、甲方要求等。根据招标书要求及有关规定由招标代理机构、采购人到场，并按国家标准进行验收。
2.15 通知和送达
[bookmark: _Toc29220][bookmark: _Toc7073][bookmark: _Toc487900372][bookmark: _Toc279701262][bookmark: _Toc259093691]2.15.1 任何一方因履行合同而以合同第一部分尾部所列明的内容发出的所有通知、文件、材料，均视为已向对方当事人送达；任何一方变更上述送达方式或者地址的，应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收到有关变更通知之前，变更前的约定送达方式或者地址仍视为有效。
[bookmark: _Toc18401][bookmark: _Toc27674]2.15.2以当面交付方式送达的，交付之时视为送达；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发出电子邮件之时视为送达；以传真方式送达的，发出传真之时视为送达；以邮寄方式送达的，邮件挂号寄出或者交邮之日之次日视为送达。
[bookmark: _Toc18540][bookmark: _Toc4355][bookmark: _Toc30599]2.16 计量单位
除技术规范中另有规定外，合同的计量单位均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10330][bookmark: _Toc18567][bookmark: _Toc487900373][bookmark: _Toc279701263][bookmark: _Toc12773][bookmark: _Toc259093692]2.17 合同使用的文字和适用的法律
2.19.1 合同使用汉语书就、变更和解释。
2.19.2 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bookmark: _Toc22266][bookmark: _Toc259093693][bookmark: _Toc27403][bookmark: _Toc279701264][bookmark: _Toc1492][bookmark: _Toc27127][bookmark: _Toc30096][bookmark: _Toc487900374]2.18 履约保证金
2.20.1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第三部分  合同专用条款
本部分是对前两部分的补充和修改，如果前两部分和本部分的约定不一致，应以本部分的约定为准。本部分的条款号应与前两部分的条款号保持对应；与前两部分无对应关系的内容可另行编制条款号。
	条款号
	约定内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联系人：                               联系人：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bookmark: _Toc17183]
第四章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57604637][bookmark: _Toc120614281][bookmark: _Toc49090575][bookmark: _Toc26554093]项目名称：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JSZC-320581-SZDS-G2026-0002
采 购 人：常熟市农业农村局
[bookmark: _Toc132653370][bookmark: _Toc9270][bookmark: OLE_LINK1]一、项目说明：
1、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2、本项目采购内容为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
3、投标人应对项目现场进行踏勘，但相关费用须自理。投标人在投标时应充分考虑现场实际情况，采购人不负担因投标人对项目现场情况考虑不周而产生的其他任何费用。
4、交货期或交付使用期：合同签订并接到通知进场后90天内完成交货、安装并调试完毕。
5、交付地点：常熟市范围内。
6、付款方式：
①合同签订后两个月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的50%作为预付款； 
②通过采购人验收合格且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发票后的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至合同总价的90%。
③通过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周年后，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至合同总价的100%。
注：（1）在签订合同时，中标人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可不适用上述规定①, 但应当由中标人书面提出并作为采购档案保存。
（2）付款前，中标人提供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同等金额的合法有效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顺延付款时间，且不承担任何违约及赔偿责任。
（3）本项目支付方式支持数字人民币方式。
不满足上述付款要求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7、结算方式：本项目以总价合同方式结算。
8、本项目采购预算为¥2350000.00元（人民币贰佰叁拾伍万元整），投标人的投标总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否则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9、本项目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转包及分包。
[bookmark: _Toc24684][bookmark: _Toc103781675][bookmark: _Toc101375110][bookmark: _Toc132653376][bookmark: _Toc115443342]二、需求清单：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智能虫情测报灯
	台
	5

	2
	小虫体智能测报灯
	台
	1

	3
	害虫性诱智能测报设备
	台
	2

	4
	赤霉病自动监测站
	台
	1

	5
	气象墒情综合监测站
	台
	2

	6
	巡田无人机巢
	台
	3

	7
	近地农情监测设备
	台
	1

	8
	水质监测站
	台
	5


注：本项目的核心产品为巡田无人机巢。
[bookmark: _Toc7307]三、技术性能参数要求：
（一）智能虫情测报灯
1、可远程设置工作模式，通过PC客户端、手机 APP端、网页端能远程自动拍照和手动拍照，可分时段设置和控制;可通过 PC客户端、手机 APP端、网页端，实现对系统的实时操控，对采集的虫情信息进行查看、管理、分析、展示，PC 客户端、手机 APP端、网页端三端数据实现共享互通；
2、整体结构采用304不锈钢材质或不锈钢喷塑，撞击屏互成的夹角不低于120°，捕捉口外围设有滤网，防止非目标体大虫子进入机器内部，影响小虫子自动识别，设备配备防雨百叶和防雨棚，保证在雨天也能正常工作；
▲3、可以通过照片自动识别虫子数量自动调节拍照间隔时间，系统感应到虫子数量较多后，设备会自动调节拍照间隔时间，内设计数组件，可智能感应虫体并判断是否有虫体残存,从而调整拍照张数，准确统计虫情数量信息，节省网络资源（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4、可对农业林业常见重大害虫进行自动识别计数，包含:稻纵卷叶螟、褐飞虱属、白背飞虱、灰飞虱、大螟、二化螟、稻螟蛉、粘虫、玉米螟、棉铃虫、蟋蟀、蛴螬、蝼蛄、斜纹夜蛾、银纹夜蛾、草地贪夜蛾、草地螟、草蛉、小地老虎、金龟子、甜菜夜蛾、二点委夜蛾，八点灰灯蛾、甘蓝夜蛾、朽木夜蛾、草螟蛾、水螟蛾、水龟虫、黄星步行虫、中华婪步甲、耶气步甲、龙虱、小菜蛾、小绿叶蝉、茶尺蠖茶卷叶蛾、烟青虫、竹大黄绒野螟、黑条灰灯蛾、竹螟类、绿刺蛾、黄毒蛾、大黑鳃金蛾等130余种常见害虫，识别准确率≥94.2%，对一二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趋光性害虫的单种类识别计数准确率≥96%（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5、传送带结构，全新散虫方式，频率可调节，通过振动将大小虫体分开散落,使虫体均匀洒落平铺在传送带上，避免虫体堆叠，避免大虫子遮盖小虫子，传送带准确将虫体运输到拍照区域内，保证每一个虫子特征都可以被拍的清楚，分散率100%，无堆叠；
6、摄像头:≥2000W工业相机，显示屏:≥7寸电容式触摸屏，系统:≥Android4.0；
▲7、对拍完照的虫子，需要保留标本的留在储存仓内，可分天存储7天以上，人工定期去收集,对于不需要标本的，虫子直接排出机器外部，避免人工去现场维护;（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8、实时查看现场设备的地理信息，实时查看现场设备的电量信息，远程设置现场设备的采集间隔，具备比例尺用以判断虫体大小，可以进行人工分析虫情数量及类型，具有害虫标记功能,不同虫害用不同的颜色区别标注，害虫种类与颜色一一对应，按时间段进行统计虫情数量及趋势分析等（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9、虫体处理，仓温度 85±5℃，烘干时间≤5 分钟虫体处理致死率100%，虫体完整率100%;光源；20W黑光灯;波长:320~680nm，撞击屏长≥590mm，宽≥210mm，厚≥5mm，三块撞击屏角度为120；采集数据实现自动远程传输，并可按要求接入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和当地相关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控信息系统；
10、可远程实现一键远程辅助清虫，减少人工维护频率；
11、实时监测是否堵虫，当设备检测到堵虫，会关闭诱虫灯管，并通过软件平台推送堵虫告警。当设备检测到堵虫，会关闭诱虫灯管,执行自动清虫,通过程序控制自动运行，清理堵虫故障，减少人工上门清理频率，降低设备故障率，检测到无堵虫时恢复正常工作模式并后台推送堵虫恢复告警;
12、产品的L/N到接地的金属外壳之间能经受1500V(交流有效值)，其电源频率50Hz,历时lmin的耐压试验，无飞弧击穿现象。
13、供电方式：提供太阳能或交流供电两种供电方式；低功耗设计加太阳能互补方式，内置大容量锂电池，可放置在野外，太阳能供电模式，连续阴雨条件下正常工作≥10天。
（二）小虫体智能测报灯
1、专用于诱杀和测报稻飞虱，过滤非靶标大虫子，避免出现由于体积较大的虫子掩盖稻飞虱，导致摄像头无法采集到造成测报不准的问题。采用光、电、数控技术，远程自动控制。有防雨百叶，下雨天可以正常工作，正常捕虫；
▲2、诱捕与拍照技术集成于一体的虫情测报系统，通过定制波段光源诱捕靶标害虫，内置不低于2000W高清工业摄像机，对小虫体进行活体拍照，针对飞虱类、叶蝉类等小虫体害虫进行自动识别计数，通过AI智能识别包含白背飞虱、褐飞虱属、灰飞虱、花超飞虱属、丽中带飞虱、黑边梅塔飞虱、锥飞虱亚科、长绿飞虱、黑尾叶蝉、粒脉蜡蝉科、电光叶蝉、小绿叶蝉、楝白小叶蝉、凹缘菱纹叶蝉、大青叶蝉、十紫二叉叶蝉、其他叶蝉、黑肩绿盲蝽、其他绿盲蝽、蚁形隐翅虫等20余种微小虫体，识别准确率≥94.2%（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3、可远程设置工作模式，通过PC云端及手机APP端能远程自动拍照和手动拍照，工业彩色手触摸屏显示与操作，屏幕尺寸≥7寸，安卓系统智能控制。全中文液晶显示，可分时段设置和控制，自动拍照和手动拍照均可。
▲4、设备进虫口采用特殊装置构造，设有大小虫体隔离装置，将大小虫体进行隔离，具有防止外物杂物、雨水侵入，防止内部昆虫逃逸的特点，对飞虱、叶蝉、绿盲蝽等小虫体进行活体拍照，虫体完整率≥95%（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5、可实现在电脑端和手机端（安卓系统）远程监控平台对虫情自动采集系统的控制，包括但不限于指令发布执行、系统参数设置和采集信息的查询分析等。设备也可以远程手动控制诱虫灯开启、诱虫灯条开启、翻板旋转、风扇开启、相机拍照等功能；图像处理：可实现对拍摄画面的图像处理，包括但不限于画面分割、切换处理及保存等功能。图片保存质量应满足虫体人工手动计数的识别需求。
6、内置了GPS定位功能，可在地图中查看设备站点等数据。在PC云端地图中查看设备站点等数据，设备被盗可追踪。
7、光控控制：晚上自动开灯运行，白天自动关灯（待机），在夜间工作状态下，不受瞬间强光照射改变工作状态。时段控制：根据靶标害虫生活习性规律，设定工作时间段。雨控装置：可按外界天气变化自动控制设备工作；
8、虫子收集储存技术：对拍完照的虫子，需要保留标本的留在储存袋内，人工定期去收集；对于不需要标本的，虫子直接排出机器外部；
9、电源：太阳能供电，直流12v；灯管启动时间：开机后小于5秒；绝缘电阻：大于2.5MΩ；
10、工作环境温度：0～70℃，工作环境湿度：≤95%。
▲11、虫害爆发分析模型：将捕获到的昆虫进行统计分析，绘制出虫害的发生趋势与发生轨迹，并确定其发生源头，以此为数据基础实现病虫害的预测预警（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12、具备标准化数据输出接口，支持与国家级、省级、市级、县区级和当地相关信息调度管理平台实现无缝对接。
13、无需安装 App，关注微信公众号，即可接收设备诱虫信息推送:包括灯下成虫首现信息和每日诱虫数据。根据账号权限，省市县数据三级贯通，按权限隔离。
（三）害虫性诱智能测报设备
▲1、设备符合《GB/T24689.1-2009植物保护机械 虫情测报灯》国家标准。（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2、设备运行功率≤1W，待机功率≤0.5W。（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3、设备应能识别包括但不限于稻纵卷叶螟、玉米螟、二化螟、大螟、斜纹夜蛾、甜菜夜蛾、草地贪夜蛾、粘虫、棉铃虫等主要害虫。设备实时监测数据可对接到电脑端数据分析平台。
4、电脑端数据分析平台具有，设备统计预览、设备分布、害虫预警设置、害虫监测、害虫趋势分析、多年同比分析等功能；能按害虫类别，地理区域筛选统计累计总数、平均数的趋势图。APP可查看时间段、每月、单日、每小时诱虫量数据。
5、害虫诱捕装置：诱捕器为PC材质，结构为反向三漏斗飞蛾类诱捕器。增加反向三漏斗蛾子防逃逸结构。
6、设备可通过手机APP查看实时数据、历史数据。设备可查看预测未来2个月次代诱虫量，及发生动态，包括卵期、一二低龄幼虫期。
7、设备具有定位及导航、诱芯到期提醒等功能。
8、双计数系统：上下集虫器各带一个三层4对红外计数装置，自动计数进入集虫器的昆虫，计算总数后上传到服务器数据库。
9、自动计数功能：害虫经过红外感应器时，自动计数+1，间隔时间＜1S。
10、终端储存发送功能：实时记录和存储诱捕器监测数据，储存时间≥12月。定时定向发送监测数据，同时具有自检、纠错功能。
11、网关数据接收功能：1小时/次接收终端数据，并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到服务器。
▲12、控制器功能：能有效采集、处理并储存信息，并能控制记时等工作。（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13、网关和终端配置：一个网关可以配置多个终端。
14、设备采用太阳能板供电，单晶硅材质；功率：≥55W，可在-40°C-80°C气温下工作。蓄电池为锂电池，规格：12V,≥60Ah。
15、设备立杆材质为喷塑铝管，整体高度不低于300CM，配防电机箱，材质 304不锈钢材质，外标防电标识，具有防尘、防水功能。
（四）赤霉病自动监测站
1、小麦赤霉病远程监测预警模型
1.1包括子囊壳形成与温度关系模型、侵染概率模型、菌量模型、潜育速率模型、显症率模型、重复侵染概率模型、病穗率模型等子模型；
1.2温度影响赤霉病菌的发育；
1.3降雨、露水、相对湿度影响子囊孢子的释放和侵染；
1.4温湿度、品种抗病性影响病情进展。
2、小麦赤霉病远程监测预警系统软件部分
2.1数据采集云存储：每小时实测一次田间实时数据，每天上报12次，储存容量至少3年历史数据。用折线图、和数据列表等不同形式展示汇总。
2.2采用低功耗无线通讯模块，兼容物联网卡4G/3G/GPRS通讯，自动将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客户端显示有电脑PC端、手机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等不同形式可选择，方便实用。
2.3实时监测采集气象因子、未来气候变化等因素，初始化后自动进入模型运算，对小麦赤霉病蜡熟期发病概率及发病程度发出预警。
2.4具有防治极限值报警功能，能够及时提示防控预警。
2.5开放式系统平台，能够随时查看、下载实时采集和预测预报数据，方便快捷效率高。并且能够接入国家及省、市、县信息平台。
3、小麦赤霉病远程监测硬件部分     
3.1主机规格：高1.5m，重量60kg
3.2 电池容量：12V20A
3.3太阳能板：40W
3.4功耗：10毫安
3.5工作时间：在连续阴雨天环境中可持续工作30天
3.6工作温度范围：-20℃~80℃
3.7太阳能供电，野外太阳能供电系统包括单晶硅太阳能板、充电控制器、12v蓄电池（采用高原专用电池6-CNJ-20输出功率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小）。
3.8机箱为SUS304不锈钢材质，野外防护机箱耐酸碱，耐腐蚀，防护等级IP67，抗冲击等级IK08。
3.9支架：SUS304不锈钢材质支架，带安装底座，螺杆固定。
3.10温度及降雨量采集传感器采用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光电感应技术，排除了环境噪声和扬尘的干扰；风速风向传感器采用超声波采集技术，避免了传统机械式粉尘飞鸟和时间长不灵敏导致误差大的弊病。性能稳定，抗逆能力强。
3.11仪器具有远程调试功能，实现无人值守、无缝监控。
3.12气象数据采集设备严格按照国际气象组织（WMO）气象观测标准设计生产，具体指标如下：
3.12.1温度：范围-40℃~80℃，精度±0.2℃
3.12.2降雨量：范围0~240mm/h， 精度±2%
3.12.3相对湿度：范围0~100%RH，精度±1%
3.12.4露点温度：范围-80℃~60℃，精度±0.2℃
3.12.5叶片表面湿润时间：范围0~15h，精度±0.5
3.12.6日照强度：范围0~2000W/㎡，精度±3%
3.12.7日照时数：范围0~15h ，精度±0.1min
3.12.8 10cm土壤含水量：范围0%~100%，精度±4%
3.12.9 10cm土壤温度：范围-50℃~80℃，精度±0.5℃
3.12.10 20cm土壤含水量：范围0%~100%，精度±4%
3.12.11 20cm土壤温度：范围-50℃~80℃，精度±0.5℃
（五）气象墒情综合监测站
1、可采用太阳能+充电电池结合模式，拆卸更换方便，依靠自身电池独立工作45天以上；
2、主机可通过管理云平台远程设置数据采集时间、存储和发送时间间隔及IP地址。
3、设备具有数据采集及上传功能：可对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雨量、风速、风向、土壤温度、土壤水分、大气压、图像等参数，设置地下10-20-40-60-80cm五层土壤温湿度传感器，并通过无线通讯方式上传至云平台。
4、采用超声波原理测量风速风向传感器数据，使采集范围更宽，数据更准，无机械损耗设计，大大延长使用寿命。
5、系统APP登录支持手机号自注册、钉钉扫码、微信、人脸识别、指纹的登录方式平台端可以微信和钉钉扫码方式登录 。
6、数据可以上传到自己指定的电脑也可以上传到总服务器，可切换，无影响。
7、不低于2.7英寸图像传感器，1920×1080，不低于200万像素，可视场角90°，可定时拍照摄像头，将现场图片上传到管理云平台方便观察植物实际生长情况，还可以在平台上设置拍照间隔和时间。 
8、可以连续工作15日以上，有太阳能充电的情况下，可持续工作。
9、系统支持TF卡配置，最少可以存储40万条传感器数据，可以确保5年传感器数据存储；
10、平台支持设备数据云端永久存储，每种参数过程曲线趋势，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均可显示查看，放大、缩小功能。
▲11、数据可生成曲线图与表格等报表形式，平台内数据、图表均可下载，进行数据对比分析及打印，且通过excel、pdf等格式导出数据；（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12、用户可预置常用作物报警配置，设置最低最高超限值，平台可自动进行数据预警分析；（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13、可通过网页端、PC客户端和手机APP端，实现对系统的实时操控，对采集的信息进行查看、管理、分析、展示，三端数据共享；支持任意时间段的各类实时数据、历史数据的查询、导出、打印功能；数据统计功能：支持单要素统计功能：可按年、月、日、小时15分钟或任意时间段进行单要素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的统计；数据图表功能：根据采集的数据可以形成实时曲线，并可以以柱形图、饼状图等直观的方式呈现；（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14、远程升级：管理平台软件支持在线升级。
标准配置的传感器要素：
a)土壤含水量测量范围：0～100%；分辨率：0.1%；误差：±3%（0～50％）;
b)土壤温度测量范围：-40～80℃，分辨率：0.1℃；误差：±0.5℃;
c)空气温度测量范围：-40～70℃,分辨率：0.1℃,误差：±0.2℃；
d)空气湿度测量范围：0～100%RH，分辨率：1%,误差：±3%（≤80％），±5%（＞80％）；
e)总辐射：测量范围：0～2000W/m²；分辨率：1W/m²；误差：±2%；
f)风速测量范围：0～65m/s；分辨率：0.1m/s；准确度：±0.1m/s;x
g)风速测量范围：0～65m/s；分辨率：0.1m/s；准确度：±0.1m/s;
h)雨量测量范围：0～4mm/min，分辨率：0.1mm，误差：±0.4mm;
i)光照强度测量范围：0～200000 lux；分辨率：1Lux；精度：±2%FS；
J)蒸发量：测量范围：0~100mm/h；分辨率：0.1mm；误差：±0.1mm
K)整机工作环境：室内温度：0 ～ +40 C；相对湿度：0 ～ 90%RH；
室外温度：-40～+50 C；相对湿度：0 ～ 100%RH；
L)土壤pH：0～14；精度:±0.5
M)氮磷钾：0-1999mg/kg；分辨率:1mg/kg；精度:±2%FS
N)土壤EC值：0-2300uS/cm(bulk)； 分辨率：1uS/cm；
15）整机一年包换，免费质保（包括设备正常运行、数据正确完整传输）三年，一年一次免费现场巡检；
16）质保期内免流量费，设备免费维修（非人为和自然损坏）;
17)设备采集数据今后有条件要连接省级、国家级土壤墒情平台和其他物联网管理平台，注意数据兼容;
18)配备软件平台可通过APP端和PC端查看设备状态和数据;
19)在设备安装前或土壤发生大规模扰动后厂家应免费提供设备标定，验证设备和软件功能，土壤传感器安装应采用原位安装方法，保证不破坏土体结构;
20)在产品保质期内厂家应免费提供相关技术培训与配套技术支持服务。
（六）巡田无人机巢
1.支持无人机自动起降、自主充电；航拍数据自动回传：支持7×24小时无人值守作业；
2.尺寸：≥640mm×745mm×465 mm；
3.重量:≥55kg；
4.电源：220V市电；
▲5.工作环境：-40℃至55℃（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6.气象监测指标：空气温度、空气湿度、雨量、风速；
7.防护等级：≥IP55；
▲8.机库同步具备气象参数数据采集功能，同时支持自定义云设置（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9.图传延时：≤2.0秒；
10.机场控制与数据管理需支持接入苏农云平台；
11.数据传输：支持可见光、多光谱4波段（绿/红/红边/近红外）航拍图像远程自主回传）。
无人机
12.多光谱仪:4×500万像素（绿/红/红边/近红外）；
13.可见光镜头：≥2000万像素；
14.数据传输：全波段数据远程自主回传；
15.单次续航：≥30分钟；
16.抗风能力：≥6级（≥10.8米/秒）；
17.单次续航能力：≥30分钟；
18.最大起飞重量：≥1000g；
19.巡飞范围：最大半径6公里，有效工作半径3公里；
20.定位方式：厘米级RTK定位；移动操作设备
21.显示器尺寸：≥14.2英寸；
22.内存：≥32G；
23.刷新率：120HZ
24.可视角度：178°
25.触摸屏：支持十点触控平台功能：
26.终端设备管理：机巢与无人机设备信息维护；机巢及飞机位置（经纬度）、状态显示；飞行情况统计；
27.飞行控制管理：飞行控制（一键起飞或进仓/出仓等指令）；无人机航线规划；巡飞定时任务计划管理；
28.飞行记录管理：飞行任务列表；飞行轨迹回溯；无人机实时状态（速度、高度、时长、风力、充电状态）；无人机及机巢实时影像（舱内、舱外）；航拍图片查看；
29.影像拼接制图：可见光、NDVI正射影像制图；
30.农情分析：农情分析结果查看；农情分析报告下载；综合决策建议；
31.基础配置管理：设备信息维护，地块信息维护，算法库配置；
32.算法包含：长势、倒伏、苗情、产量等四种专业算法模型；
33.支持飞行控制、航线规划等功能及航拍图像、制图结果等数据与省级管控平台（“苏农云”）实现接口级对接；
▲34.飞行控制、航线规划、图像拼接、农情（长势、苗情、产量、倒伏等）分析等功能需同一平台内（投标时提供系统截图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七）近地农情监测设备
1、像素不小于1600万像素
2、全景摄像机4个1/1.8＂ 4MP Progressive Scan CMOS，最高分辨率及帧率可达6072x2640@30fps
▲3、在全景拼接模式下，垂直视场角不小于110°，水平视场角不小于180°。可将4个全景视频图像进行拼接，实现不小于180°拼接画面显示，并抓拍拼接后的图片。（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4、细节摄像机1/1.8＂ 4MP Progressive Scan CMOS，最高分辨率及帧率可达2688x1520@30fps
5、光学变倍不小于40倍，数字变倍不小于16倍
6、具有AI-ISP图像质量提升功能，在低照度环境下，可自动调节预览场景视频画面中人脸、人体、车辆等目标及预览场景视频画面的区域曝光、亮度、色彩饱和度、对比度、锐度等。
7、具有不少于1个RJ45网络接口、1个光纤接口、7路报警输入、2路报警输出、1路音频输入、1路音频输出。内置的北斗定位模块，具有定位功能，可自动获取设备所在位置经纬度信息。
▲8、内置2个雨刷器，雨刷器1可清洁全景通道镜头表面玻璃，雨刷器2可清洁细节通道镜头表面玻璃。（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9、具备双安装接口，一个为快速旋转安装接口，一个为多孔稳定安装接口。（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10、最低照度：【全景】0.0005Lux/F1.0（彩色），0.0001Lux/F1.0（黑白）；【细节】星光级超低照度，0.0005Lux/F1.2（彩色），0.0001Lux/F1.2（黑白），0 Lux with IR 
11、宽动态：全景不支持，细节支持120dB超宽动态 
12、焦距：【全景】2 mm；【细节】6~240 mm
13、视场角：水平视场角 56.6-1.8度(广角-望远) 
14、垂直视场角 33.7-1.0度(广角-望远) 
15、对角线视场角 63.4-2.0度(广角-望远) 
16、红外照射距离：不少于300m 
17、防补光过曝：支持 
18、垂直范围：-15°-90°(自动翻转)
19、水平速度：水平键控速度：0.1°-500°/s,速度可设;水平预置点速度：500°/s
20、垂直速度：垂直键控速度：0.1°-350°/s,速度可设;垂直预置点速度：350°/s  
21、主码流帧率分辨率：全景：50Hz: 25fps (6072x2640,5520×2400, 4096×1800,3840×1680, 2784×1200) 60Hz: 30fps (6072x2640，5520×2400,  4096×1800，3840×1680, 2784×1200)细节：50Hz:25fps (2688x1520，2560x1440,1920×1080,1280×960,1280x720) 60Hz:30fps （2688x1520，2560x1440,1920x1080,1280x960,1280x720)
22、视频压缩标准：主码流：H.264/H.265+/H.265/H.264+ 子码流：H.264/H.265/MJPEG 第三码流：H.264/H.265/MJPEG 
23、全景通道具有默认拼接、手动拼接、自动拼接3种拼接模式；自动拼接模式下设备可自动获取特征并进行拼接。
24、防护等级不低于IP67
25、硬盘容量：≥2T
26、监控杆：≥12米
（八）水质监测站
▲1.PH值传感器  量程： 0-14pH； 示值误差：≤±0.06pH；分辨率：≤0.01pH；.溶解氧传感器 量程：0～20 mg∕L； 示值误差：≤±0.2mg∕L；分辨率：≤0.01mg/L；浊度传感器 量程：0-4000NTU ；相对误差：≤±4%；分辨率：≤0.01NTU；.氨氮传感器 量程：0-100ppm；示值误差：≤±2%；分辨率：≤0.01ppm；电导率传感器 量程：0～20000uS/cm；引用误差：≤±2%FS；分辨率：≤1uS/cm；TDS传感器 量程：：0～10000ppm；引用误差：≤±5%；分辨率：≤1ppm（提供产品官网截图证明（或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2.环境数据采集终端：达到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A级要求；
3.光伏组件电气参数：边框接地电阻＜0.8Ω；开路电压：21.6V；工作电压：18V；工作电流：8.3A；短路电流：9.5A 绝缘强度：DC3500V，1min；
4.光伏组件性能参数：材料：单晶硅 ；充电效率：≥19.5%；封装形式：高透光钢化玻璃层压
5.结构规格：支架：镀锌喷塑材质，可灵活调整倾斜角度；边框：高强度铝合金材质，整体具有防潮、防水和抗老化能力，可避免框架内积水冻结和变形；
6.电池高低温性能： 低温性能：-10℃条件下电池充放电效率≥ 65％； 高温性能：40℃条件下电池充放电效率≥95％；
7.电池效率：密封反应效率：≥98%；容量保存率：静置 28d≥98%；
8.控制器参数：采用 pwm 的充电方式， DC12/DC24 自动识别； 具有过充、过放、过温、过载、反接等保护功能； 采用先进的电源转化电路，满载效率≥95%；
9.适应环境温度：-40℃-85℃；承载能力：抗风等级：≥10 级雪载：≥15400Pa风压：≥12400Pa。
[bookmark: _Toc10328]四、投标报价要求：
1、投标人须对本项目中的所有货物进行投报，不得拆开投报或只投其中的部分内容，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总价以人民币报价。投标总价包括：货物费（含包装费、运输装卸费及保险费）、设备辅材、安装施工调试、运维（含人工费）、网络费、质量保证费、中标服务费、售后服务费（含培训费）和货物本身已支付或将支付的各种税费以及其它交付采购人使用前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3、投标人应负责投保安装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及投标人施工人员保险，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4、以上如有涉及品牌或相关规格型号仅供参考，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可以选用替代品牌型号，但这些替代要实质上相当于或优于上述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9747]五、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要求：
1、免费质量保证期不少于3年，自采购人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在免费质量保证期内，投标人需提供所有设备软件系统的免费质量保证服务，免费提供服务器存储数据，免费将设备及软件系统接入到苏农云平台、常熟市三农智慧平台及其他采购人提出的需要接入的与项目相关的平台。质保期内免流量费。
2、质保期后中标人提供终身维修服务，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需对本项目主要设备零配件的供应保证及价格情况进行说明。
3、投标人应设有固定的维修人员，接到故障报修后维修人员半小时内到达现场维修12小时内解决问题。现场解决不了的故障或可能超出24小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应立即提供备品备件予以恢复，不收取任何费用（人为因素导致的损坏除外）
4、中标人需制定相关培训计划，在所有设备安装完成后负责对采购人进行不少于2个工作日的日常使用方面的培训，确保系统能够正常、有效地使用。
5、投标人须保证所投产品的任何一部分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知识产权和工业设计权的指控。采购人使用该货物的任何一部分，当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投诉时，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负责。
[bookmark: _Toc11295]六、验收及测试：
1、全部货物到达项目现场后，采购人有权邀请各其他有关投标人、专家评委、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验收及对相关功能进行测试，如验收不合格或相关功能达不到招标文件要求或投标文件中所承诺的标准，采购人有权拒绝收货，并上报行政监督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中标人须承担由此造成的相关损失及违约责任。
2、验收及测试内容包括货物的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性能功能等是否符合规定，包装是否完好，安装调试是否合格，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机工具等是否齐全。
3、验收标准：符合设备本身的规格、技术条件、相关国家标准、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以及中标人承诺的其它指标。


[bookmark: _Toc30018]第五章  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

[bookmark: _Toc698][bookmark: _Toc17476][bookmark: _Toc16264]一、评标办法：
1、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则由评标委员会组织抽签确定中标人。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二、评分标准：
1、投标报价4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4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40分。
[bookmark: _Hlk100141372]注：（一）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二）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评审委员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投标（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为评审委员会在评审现场及时获取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相关信息资料提供便利。评审委员会借助互联网等渠道查询相关信息的，应当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实施影响评审公正的行为。 
2、技术性能参数30分
	序号
	评审因素
	权值
	评分标准

	1
	技术性能参数响应性
	30分
	投标货物的配置及技术性能参数全部符合招标要求的得基本分30分；其中带▲项（20条）为重要技术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0.95分；其余参数（107条）每负偏离一项扣0.1分，最低得0分。注：带“▲”项须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则视为负偏离。


3、项目实施方案20分
	序号
	评审因素
	权值
	评分标准

	1
	项目实施方案
	4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涉及评审要点（共2项）：①供货进度计划、②安装调试方案）进行综合评定，本项最高得4分。体现上述评审要点且内容完全贴合项目需求的，每有一项得2分；体现上述评审要点但内容无法完全贴合项目需求的，每有一项得1分；未能体现评审要点（或无实质性内容的）的得0分。

	2
	质量保障及验收方案
	2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质量保障及验收方案（涉及评审要点（共2项）：①安全及质量保障措施、②验收配合方案）进行综合评定，本项最高得2分。体现上述评审要点且内容完全贴合项目需求的，每有一项得1分；体现上述评审要点但内容无法完全贴合项目需求的，每有一项得0.5分；未能体现评审要点（或无实质性内容的）的得0分。

	3
	培训方案
	2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培训方案进行评定。方案内容贴合需求的，得2分；方案内容无法完全贴合需求的，得1分；未能体现评审要点（或无实质性内容的）的得0分。

	4
	售后服务方案
	2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定。方案内容贴合需求的，得2分；方案内容无法完全贴合需求的，得1分；未能体现评审要点（或无实质性内容的）的得0分。

	5
	项目团队的人员配备
	8分
	投标人应为本项目提供素质高、专业性强、经验丰富、稳定的服务团队，其中：
（1）项目负责人（1人）：具有高级工程师（电子信息）职称、通信专业技术人员(终端与业务)职业资格的，每提供一个得2分，最高4分。
（2）项目组其他人员（项目负责人除外）具有高级工程师（电子信息）职称，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1分。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工作业-低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每提供一类得1.5分，最高得3分。
注：（1）上述人员不可兼任。（2）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上述人员相关证书及投标单位为其缴纳的近三个月中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扫描件，未提供的不得分。

	6
	免费质量保证
	2分
	投标货物免费质量保证期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2分，低于招标要求或未作说明的本项不得分。注：（1）只有部分货物免费质量保证期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不得分。（2）低于招标要求或未作说明的不得分。（3）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综合实力10分
	序号
	评审因素
	权值
	评分标准

	1
	业绩情况
	8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2022年1月1日至今（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实施的土壤墒情监测设备或虫情测报灯或害虫性诱检测设备的项目业绩情况进行评定：每提供一个得2分，最高得8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业绩相关合同证明材料（包括合同首页、标的金额所在页、签字盖章页）。未提供或资料提供不全的不得分。

	2
	商务条件响应性
	2分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中合同条款（共25条）商务条件完全响应的得2分；有负偏离的条款，每条扣0.08分。（付款方式不响应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注：（1）上述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需为清晰完整的彩色扫描件（照片），如存在扫描件（照片）无效、不清晰、不完整等情形使得评委会无法准确评审的，相关评审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投标人在制作投标文件时请按投标文件规定的顺序编制，要求简洁、明了，并添加投标文件目录、页码、书签，便于评标委员会评审查阅。
（3）对应第五章评分中服务响应/商务条件响应性说明：负偏离【以（一）****(每条)1.1****(每项)】。
三、政府采购政策：
[bookmark: _Toc22323]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所属行业为工业。
（2）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填报严格按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通知中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进行）。
（3）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需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监狱企业需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4）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5）中标、中标人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或者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其《中小企业声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若投标人提供的上述声明函为虚假声明则视同提供虚假材料，按“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处理并报请政府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信用信息查询
根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规，以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用信息查询使用及登记等工作的通知》（苏财购〔2016〕50 号）等文件的规定，我们将依法对投标人进行信用查询，凡经评标小组确认不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1、查询截止时点：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查询渠道：信用中国 （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并采取必要方式做好信用信息报告等查询记录留存，信用信息报告等查询记录应当与其他招标文件一并保存。 
3、查询证据留存方式：
对存在失信信息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应填写《苏州市级政府采购投标人失信信息确认函》，由失信投标人确认。同时，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应根据评标委员会确认的失信信息，登陆到来源网站页面进行复核并打印，作为证据留存。
4、信用记录使用规则：
评标委员会在对投标人进行资格性审查时，应根据查询结果对投标人的不良信用记录逐项甄别确认。
3、节能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
根据《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苏州市财政局《关于贯彻执行绿色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和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政策的通知》（苏财购〔2019〕10号）文件的规定：
依据《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以“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公告的内容为准。若本次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将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强制采购产品具有的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认证证书扫描件。强制采购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将视为未实质性响应采购要求。
4、采购本国产品的支持政策
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供应商需在“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附件2 投标分项报价表”中填写比例数值），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供应商未填写比例数值，或比例数值未达到80%的，将不享受本国产品价格评审优惠。
 供应商需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以下简称《声明函》），如不提供将不享受本国产品价格评审优惠。
供应商需在《声明函》中逐一、准确填写产品名称、厂名、生产厂址三项信息（《声明函》中用斜线划除的地方无需填写），三项信息中任意一项未填写的视为该项产品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不享受本国产品价格评审优惠。
评标过程中，如发现供应商在《声明函》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投标（响应）文件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评标委员会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和招标文件规定的，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bookmark: _Toc15622]
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bookmark: _Hlt26955039][bookmark: _Hlt26671244][bookmark: _Toc120614282][bookmark: _Toc26554094][bookmark: _Toc49090576]
投  标  文  件





项 目 名 称：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

项 目 编 号：JSZC-320581-SZDS-G2026-0002








投标人名称 ：（加盖CA电子公章）

日      期 ：2026年   月     日



投标文件目录
一、基本目录
*1、开标一览表（格式见附件）
*2、报价明细表（格式见附件）
二、资格审查内容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材料：
1.1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1.2 2024年至今任意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者近期由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1.3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一年内至少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及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如投标人缴纳税收的凭据、缴纳社会保险的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缴纳清单。投标人依法享受免缴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证明材料。）
1.4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格式见附件）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见附件）
*2、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见附件）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见附件）或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注：其中加“*”项目若有缺失或无效，将导致其投标文件无效且不允许在投标文件开启时间后补正。
三、符合性审查内容
1、法人授权书（格式见附件）（如法定代表人签署投标文件的，法人授权书无需提供）
2、投标函（格式见附件）
3、技术参数响应及偏离表（格式见附件）
4、商务要求响应及偏离表（格式见附件）
5、供应商与其他单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情况表（格式见附件）
6、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格式见附件）
四、综合评审文件
1、投标货物综合说明（格式见附件）
2、项目实施方案（格式见附件）
3、项目组人员一览表（格式见附件）
4、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格式见附件）
5、业绩一览表（格式见附件）
备注：针对“二、资格审查内容”和“三、符合性审查内容”，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材料，若有缺失或无效的，将导致其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15333]
附件1 开标一览表

投标人全称（加盖CA电子签章）：
项目名称：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JSZC-320581-SZDS-G2026-0002
	项目名称
	投标总报价

	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
	小写：   （元人民币）

	投标报价大写金额
	





























[bookmark: _Toc15798]
附件2 报价明细表
	序号
	货物/费用名称
	品牌、规格及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分类总价（元）
	备注

	1
	
	
	
	
	
	
	

	2
	
	
	
	
	
	
	

	3
	
	
	
	
	
	
	

	4
	
	
	
	
	
	
	

	……
	
	
	
	
	
	
	

	投标总报价（人民币：     元）
	


注：1、投标人应根据本项目货物的分项价格情况填写上述表格。
2、所有价格用人民币表示，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表中“投标总报价”应与“开标一览表”中“投标总报价”相一致。
4、如有需要说明的事项，请在备注中列明。
[bookmark: _Toc146524609][bookmark: _Toc43821328][bookmark: _Toc522610225][bookmark: _Toc354834784][bookmark: _Toc387400419]

[bookmark: _Toc31274]附件3 技术参数响应及偏离表
	序号
	招标货物
配置及技术性能参数要求
	投标货物
配置及技术性能参数
	有无偏离
	有偏离
	偏离内容
	备注

	
	
	
	
	正
	负
	
	

	1
	
	
	
	
	
	
	

	2
	
	
	
	
	
	
	

	……
	
	
	
	
	
	
	

	
	
	
	
	
	
	
	

	
	
	
	
	
	
	
	

	
	
	
	
	
	
	
	

	
	
	
	
	
	
	
	

	
	
	
	
	
	
	
	


注：1、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中的“三、技术性能参数要求”对照所投报货物的技术性能参数进行逐项评议。带“▲”项须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若无偏离，在“无偏离”栏中填写“无偏离”；若有偏离在“有偏离”栏中填写“正偏离”或“负偏离”，并在“偏离内容”栏中作出说明。
4、表格不够可另接。


[bookmark: _Toc1928]附件4 投标货物综合说明
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一）投标货物详细配置一览表：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部件/材料详细说明
	产地及制造商
	备注

	
	
	
	
	
	
	

	
	
	
	
	
	
	

	
	
	
	
	
	
	

	
	
	
	
	
	
	

	
	
	
	
	
	
	

	
	
	
	
	
	
	

	
	
	……
	
	
	
	


注：①投标人应根据本项目中拟投货物的配置情况，据实、详细填写上述表格。
②因表述含糊导致的评标风险将由投标人承担。
③如有需要说明的事项，请在备注中列明。
④表格不够可另接。

（二）投标货物综合性能说明：
1、各投标货物主要功能、性能特点说明（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其他说明。

（三）其他说明（如有）。


[bookmark: _Toc15854]附件5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第四章 采购需求”、“第五章  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提供相关说明并提供证明材料（如果有的话）

[bookmark: _Toc1462][bookmark: _Toc19239]附件6 项目组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学历
	从业年限
	所担任岗位
	执业资格
	主要资历、经验及承担过的管理项目

	1
	
	
	
	
	
	
	

	2
	
	
	
	
	
	
	

	3
	
	
	
	
	
	
	

	4
	
	
	
	
	
	
	

	5
	
	
	
	
	
	
	

	……
	
	
	
	
	
	
	


注：1、投标人应根据项目中拟投人员的配置情况据实、详细填写上述表格。
2、根据“第五章  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提供相关说明并提供证明材料。
3、表格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内容，各供应商可自行调整。


[bookmark: _Toc19208][bookmark: _Toc28273]附件7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
根据“第五章  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提供相关说明并提供证明材料（如果有的话）

[bookmark: _Toc20262][bookmark: _Toc4679]附件8 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实施日期
	业主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备注

	1
	
	
	
	
	

	2
	
	
	
	
	

	3
	
	
	
	
	

	…
	
	
	
	
	


注：1、根据“第五章  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提供相关说明并提供证明材料。
2、如有需要说明的事项，请在备注中列明。

[bookmark: _Toc2813][bookmark: _Toc32218]
附件9 商务要求响应及偏离表
	合同条款号
	有无偏离
	偏离内容及原因

	1.1 合同组成部分
	
	

	1.3 付款方式和发票开具方式
	
	

	1.4 交货时间和地点
	
	

	1.5 双方权利和义务
	
	

	1.6 违约责任
	
	

	1.7 合同争议的解决
	
	

	1.8 合同生效
	
	

	2.1 定义
	
	

	2.2 技术规范
	
	

	2.3 知识产权
	
	

	2.4 包装和装运
	
	

	2.5 履约检查和问题反馈
	
	

	2.6 技术资料和保密义务
	
	

	2.7 质量保证
	
	

	2.8 合同变更
	
	

	2.9 合同转让和分包
	
	

	2.10 不可抗力
	
	

	2.11 税费
	
	

	2.12 乙方破产
	
	

	2.13 合同中止、终止
	
	

	2.14 检验和验收
	
	

	2.15 通知和送达
	
	

	2.16 计量单位
	
	

	2.17 合同使用的文字和适用的法律
	
	

	2.18 履约保证金
	
	


注：1、投标人应据实、详细填写上述表格，因表述含糊导致的评标风险将由投标人承担。
2、若无偏离，在“有无偏离”栏中填写“无”；若有偏离在“有无偏离”栏中填写“有”并在“偏离内容及原因”栏中作出说明。
3、投标人如不能满足项目付款方式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bookmark: _Toc17544]附件10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我单位郑重声明：我单位具备履行本项采购合同所必需的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为履行本项采购合同我公司具备如下主要人员和主要专业技术能力：
主要人员有：      。
主要专业技术能力有：         。

[bookmark: _Toc31714]
附件11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声  明
我单位郑重声明：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我单位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26703]附件12 法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____________（投标人名称）授权________________（被授权人的姓名）为我方就JSZC-320581-SZDS-G2026-0002号项目采购活动的合法代理人，以本单位名义全权处理一切与该项目采购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2026 年____月____日起生效，特此声明。


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                              
被授权人联系电话：（手机）                          
授权单位名称：（加盖CA电子公章）
单位地址：                                         
日期：                                         

注：如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法人授权书”可不提供，但需提供法人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bookmark: _Toc28748]
附件13 中小企业声明函
[bookmark: _Toc3097]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常熟市农业农村局的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四情”监测设备及系统服务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智能虫情测报灯，属于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小虫体智能测报灯 ，属于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 害虫性诱智能测报设备，属于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 赤霉病自动监测站，属于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 气象墒情综合监测站，属于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 巡田无人机巢，属于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近地农情监测设备，属于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 水质监测站，属于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日  期：

备注：
1、中小企业的认定：
1.1请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未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不享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府采购政策。
1.2如未对上述声明函内（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进行勾选或明确，引起的评审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3上述“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原则上不得改动，因擅自改动引起的评审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3、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工业。



[bookmark: _Toc8824]附件14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的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1、投标人如不提供此声明函，价格将不做相应扣除。2、中标人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投标人全称（加盖CA电子公章）：
        日  期：
请投标人认真阅读如下内容：
注：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的划分标准，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
2、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3、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4、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5、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bookmark: _Toc155086474][bookmark: _Toc17235][bookmark: _Toc155086574]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bookmark: _Toc22455]附件15 投标函

致：苏州信达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的JSZC-320581-SZDS-G2026-0002号招标文件，正式授权下述签字人______(姓名)代表我方______________（投标人的名称），全权处理本次项目投标的有关事宜。
据此函，__________签字人兹宣布同意如下：
1.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买方提供所需货物（包含与货物相关的服务）。
2.我们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将合同授予最低报价的投标人。
3.我们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及其有效补充文件，我们知道必须放弃提出含糊不清或误解问题的权利。
4.我方同意投标有效期为开标之日后六十（60）天。
5.我们同意从规定的开标日期起遵循本投标文件，并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6.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是真实的、准确的。
7.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并保证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完成项目，交付采购人验收、使用。
8.与本投标有关的正式通讯地址为：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投 标 人开户行：
账          号： 
日          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bookmark: _Toc5668][bookmark: _Toc26788][bookmark: _Toc5065][bookmark: _Toc9014][bookmark: _Toc42157468][bookmark: _Toc31580]附件16 供应商与其他单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与供应商存在直接股权关系
	与供应商存在直接管理关系

	单位名称
	是否为大型企业
（填写“是”或 “否”）
	是否直接控股
（填写“是”或 “否”）
	直接控股关系情况说明（持股比例等）
	单位名称
	是否为大型企业
（填写“是”或 “否”）
	直接管理关系情况说明

	
	
	
	
	
	
	

	
	
	
	
	
	
	

	
	
	
	
	
	
	

	
	
	
	
	
	
	

	
	
	
	
	
	
	

	
	
	
	
	
	
	


注：1、本表仅须填写与投标人存在直接股权、管理关系的企业情况。投标人应按上表要求据实填写，如填写“无”或不填写，均视为投标人声明不存在有关情形。
2、其中“直接控股”是指投标人与大型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投资并控股（非普通持股）的关系。


企业名称（加盖CA电子公章）：
日期：


[bookmark: _Toc15371]附件17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智能虫情测报灯，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 （产品名称1）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3。（产品名称1）的（关键组件）4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2.小虫体智能测报灯，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3.害虫性诱智能测报设备，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4.赤霉病自动监测站，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5.气象墒情综合监测站，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6.巡田无人机巢，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7.近地农情监测设备，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8.水质监测站，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6.用斜线划除的地方无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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